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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13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 

壹、前言 

一、隨著老年人口快速成長，我國即將邁入超高齡化社會，榮民

(眷)對於長照需求日益增加，本會秉持政府「行動創新」精

神，以各榮服處作為地區資源整合平臺，建構「榮總」、

「分院」及「榮家」金字塔三級服務網，並推動榮家「家庭

化、社會化、智能化」等多項重大專案，使榮民(眷)得以就

近獲得溫馨、豐富、優質的醫療照護；另積極聯繫其他政府

機關、鏈結非營利組織及招募榮欣志工，共同深入全國各

地，主動關懷訪視榮民(眷)，強化全方位社會安全網，落實

「榮民在哪裡，服務就到哪裡」的感動服務。 

二、本會深切體認退除役官兵輔導工作必須與時俱進，謹依循行

政院 113 年度施政方針，衡酌社經情勢變化及本會未來發展

需要，編定 113 年度施政計畫，各項施政目標如后： 

  (一)整合資源守護榮民(眷)，維繫袍澤情誼。 

  (二)完善榮家家庭化、社會化、智能化全方位照護。 

  (三)擴大產學產訓合作，促進長期穩定就業。 

  (四)強化智慧醫療照護，建構敏捷韌性榮民健康照護體系。 

  (五)優化遊憩環境，提升營運成效。 

  (六)退除給付便民資訊化，擴大數位服務工作成效。 

三、為有效評估核心施政作為，本會責成各施政計畫業管單位，

依計畫訂定之關鍵策略目標達成情形為主體，進行施政成效

檢討評估，並填報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達成目標值、

待改善原因分析暨精進策略等項之自評作業，於 114 年 2 月

19 日請主任秘書主持審查會議，業管處主管共同列席審查，

檢討執行績效與確認評估結果，會後由本會綜合規劃處彙整

撰提績效評估報告。 

四、本會依 113 年度施政計畫中 6 項關鍵策略目標分列之 12 項

關鍵績效指標進行評估，其中 10 項關鍵績效指標評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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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綠燈(績效良好)，2 項關鍵績效指標評定結果為黃燈(績效

合格)，相關推動之創新服務及措施，已獲致具體成效。 

貳、本會 110 至 113 年度預算及人力 

一、近 4 年預、決算趨勢(單位:百萬元) 

 

 

 

 

 

 

 

 

 

 

 

 
 

               年度                                  

 預決算 
110(註 1) 111(註 2) 112(註 3) 113 

普通基金 

(公務預算) 

預算 127,666 130,098 128,428 129,028 

決算 127,421 129,479 127,959 127,265 

特種基金 
預算 66,239 68,529 72,613 78,103 

決算 68,343 73,159 78,513 83,939 

合計 
預算 193,905 198,627 201,041 207,131 

決算 195,764 202,638 206,472 211,204 

 註 1：110 年度預算數含動支第二預備金 394 百萬元。 

 註 2：111 年度預算數含動支第二預備金 326 百萬元。 

 註 3：112 年度預算數含動支第二預備金 1,300 百萬元。 



3 
 

二、預、決算趨勢說明 

  (一)預算增減原因分析： 

      1.公務預算：111 較 110 年度預算增加，主要係配合屏東

榮民總醫院新建工程施工進度編列營建工程費用所致；

112 較 111 年度預算減少，主要係屏東榮民總醫院新建

工程已於 111 年度竣工，減列上述經費所致；113 較

112 年度預算增加，主要係配合已退軍職人員待遇調整

等因素，增列退休俸經費所致。 

      2.特種基金： 

       (1)安置基金：110 至 113 年度支出預算逐年增加，主要

係農場機構遊憩與農產品銷售等營業收入增加，其相

關成本與費用相對增加，又配合募兵制推動，持續強

化就學、職訓及就業等輔導作為，所需費用隨同增加

所致。 

       (2)醫療基金：110 至 113 年度支出預算逐年增加，主要

係門診及住院病患病情複雜度提高，致成本相對增

加。 

  (二)預、決算落差原因分析： 

      1.公務預算：110 年度歲出預算賸餘，主要係支領退休及

贍養金人數較預期減少，退除役官兵退休給付經費節

餘；111 年度主要係無職榮民人數減少，及受疫情影響

榮民就醫次數下降，致榮民健保醫療部分負擔經費節

餘。112 年度主要係榮民凋零幅度較預期大，致應補助

之就養給與經費節餘；113 年度主要係新退官兵人數低

於國防部之預估數，致經費節餘。 

      2.特種基金： 

       (1)安置基金：110 至 113 年度支出決算大於預算，主要

係農場機構遊憩與農產品銷售等收入較預期增加，其

相關成本與費用相對增加；依轉投資公司財簽年報調

整認列短絀；就學就業支出較預期大幅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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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醫療基金：110 至 113 年度支出決算大於預算，主要

係醫療收入增加，藥品衛材成本等醫療成本相對增加

所致。 

三、機關實際員額 

年度 110 111 112 113 

人事費 

占決算比例(%) 
11.76% 11.81% 11.86% 11.82% 

人事費 

(單位：千元) 
23,074,428 24,103,220 24,531,193 25,338,938 

合計 13,952 13,840 13,668 13,580 

職員 11,483 11,479 11,455 11,455 

約聘僱人員 1,382 1,388 1,393 1,397 

警員 35 30 26 22 

技工工友 1,052 943 794 706 

＊警員包括警察、法警及駐警；技工工友包括駕駛；約聘僱人員包括駐外僱員。 

參、關鍵策略目標達成情形(「★」表示綠燈；「▲」表示黃  

燈；「●」表示紅燈；「□」表示白燈；「審核」表示本會

評估結果) 

一、關鍵策略目標 

  (一)整合資源守護榮民(眷)，維繫袍澤情誼 

      關鍵績效指標： 

      受服務之退除役官兵及眷屬滿意度(本項指標自 108 年度

起訂定) 

項目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衡量標準 

各榮服處依

據「受服務

對象對機關

各榮服處依

據「受服務

對象對機關

各榮服處依

據「受服務

對象對機關

各榮服處依

據「受服務

對象對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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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之品質

滿意度問卷

調查」，以

書面或訪問

方式針對所

服務之退除

役官兵及眷

屬進行服務

品質及意見

回饋調查 

服務之品質

滿意度問卷

調查」，以

書面或訪問

方式針對所

服務之退除

役官兵及眷

屬進行服務

品質及意見

回饋調查 

服務之品質

滿意度問卷

調查」，以

書面或訪問

方式針對所

服務之退除

役官兵及眷

屬進行服務

品質及意見

回饋調查 

服務之品質

滿意度問卷

調查」，以

書面或訪問

方式針對所

服務之退除

役官兵及眷

屬進行服務

品質及意見

回饋調查 

原訂目標值 87 分 90 分 95 分 96 分 

實際值 95.29 分 96.1 分 96.3 分 96.53 分 

達成度 109.53% 106.8% 101.37% 100.55% 

審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各榮服處依據「受服務對象對機關服務之品質滿意度問

卷調查」，以書面或訪問方式針對所服務之退除役官兵

及眷屬進行服務品質及意見回饋調查之績效衡量暨達成

情形分析： 

      1.指標達成情形： 

       (1)實際達成目標值：96.53 分。 

          19所榮服處自113年1月至12月每季滿意度分數平均值

：(第一季96.28分+第二季96.14分+第三季96.67分+

第四季97.02分)/4=96.53分。 

       (2)達成度：100.55%。 

          實際達成目標值96.53分 /原訂年度目標值96分

*100%=100.55%。 

      2.達成效益： 

       (1)民眾臨櫃洽公時填寫滿意度問卷調查表，經由每季統

計，瞭解民眾對榮服處服務態度、效率及洽公環境滿

意度，並依所提不滿意服務項目之建議，作為服務態

度或辦公環境改進之參考。 

       (2)本會輔導外住榮民 36 萬餘人，遺眷 18 萬餘人，因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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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年齡逐年老化，服務照顧需求日趨繁重，以本會現

有之人力已無法全方位照顧服務，故將榮民及遺眷區

分為「特需照顧」、「較需照顧」及「一般照顧」等

三種類型，律定不同之訪視服務時隔。 

       (3)各榮服處運用服務體系人員對外住榮民(眷)實施關懷

訪視，113 年度計訪視服務榮民(眷)121 萬餘人次。 

  (二)完善榮家家庭化、社會化、智能化全方位照護 

      關鍵績效指標： 

      1.提升榮家辦理職場互助教保中心招生率(本項為 113 年

度新增指標) 

項目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衡量標準 -- -- -- 

教育部國教

署推動擴大

公共化教保

服務政策，

本會3所(高

雄、馬蘭及

花蓮)榮家配

合辦理，主

要招收2歲以

上未滿3歲幼

幼班幼兒；

以及3至5歲

適齡學童，

在教學設計

上融入「老

幼共學、世

代共榮」理

念。衡量公

式：(招生人

數/核定招生

員額)*100% 

原訂目標值 -- -- -- 85% 

實際值 -- -- -- 100% 

達成度 -- -- -- 1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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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教育部國教署推動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政策，本會 3 所

(高雄、馬蘭及花蓮)榮家配合辦理，主要招收 2 歲以上

未滿 3 歲幼幼班幼兒；以及 3 至 5 歲適齡學童，在教學

設計上融入「老幼共學、世代共榮」理念。衡量公式：

(招生人數/核定招生員額)*100%之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

分析： 

       (1)指標達成情形： 

          招 生 人 數 160 員 / 核 定 招 生 員 額 160 員

*100%/85%=117.65%。 

       (2)達成效益： 

          年度計有高雄、花蓮及馬蘭等 3 所榮家配合辦理，共

招生 160 員，較年度原訂定目標 85%〔(136 員/160

員)*100%〕超前 15%(24 員)。 

      2.雲林榮家及臺南榮家家區設施環境總體營造完成率(本

項指標自 106 年度起訂定) 

項目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衡量標準 

雲林榮家中

程計畫 106

年底完成興

建符合長照

設施標準養

護床位 400

床。臺南榮

家中程計畫

預計 112 年

完 成 安 養

150 床、養

護 400 床、

失智 50 床與

行政大樓、

榮民服務處

雲林榮家中

程計畫 106

年底完成興

建符合長照

設施標準養

護床位 400

床。臺南榮

家中程計畫

預計 112 年

完 成 安 養

150 床、養

護 400 床、

失智 50 床與

行政大樓、

榮民服務處

雲林榮家中

程計畫 106

年底完成興

建符合長照

設施標準養

護床位 400

床。臺南榮

家中程計畫

預計 112 年

完 成 安 養

150 床、養

護 400 床、

失智 50 床與

行政大樓、

榮民服務處

雲林榮家中

程計畫 106

年底完成興

建符合長照

設施標準養

護床位 400

床。臺南榮

家中程計畫

預計 112 年

完 成 安 養

150 床、養

護 400 床、

失智 50 床與

行政大樓、

榮民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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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設 施 興

建。106 年

完成雲林榮

家中程計畫

(50%)，另加

計臺南榮家

預定工程執

行進度(截至

110 年累計

執行數*係數

80%/總預算

*100%/2) 

等 設 施 興

建。106 年

完成雲林榮

家中程計畫

(50%)，另加

計臺南榮家

預定工程執

行進度(截至

111 年累計

執行數*係數

80%/總預算

*100%/2) 

等 設 施 興

建。106 年

完成雲林榮

家中程計畫

(50%)，另加

計臺南榮家

預定工程執

行進度(截至

112 年累計

執行數*係數

80%/總預算

*100%/2) 

等 設 施 興

建。106 年

完成雲林榮

家中程計畫

(50%)，另加

計臺南榮家

預定工程執

行進度（截

至 113 年累

計執行數/總

預 算

*100%/2） 

原訂目標值 74.12% 84% 90% 100% 

實際值 77.75% 87.3% 91.05% 100% 

達成度 104.9% 103.9% 101.17% 100% 

審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雲林榮家中程計畫 106 年底完成興建符合長照設施標準

養護床位 400 床。臺南榮家中程計畫預計 112 年完成安

養 150 床、養護 400 床、失智 50 床與行政大樓、榮民

服務處等設施興建。106 年完成雲林榮家中程計畫

(50%)，另加計臺南榮家預定工程執行進度（截至 113

年累計執行數/總預算*100%/2）之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

分析： 

       (1)指標達成情形： 

          ｛雲林榮家(50%)+臺南榮家〔(18.6908 億元/18.6908

億元)*100%/2〕｝/100%*100%=100%。 

       (2)達成效益： 

          達到年度目標，雲林及臺南榮家皆已開幕啟用並開始

收住。其中臺南榮家網寮北基地於 113 年 6 月 27 日

完工驗收合格，113 年 7 月 12 日開幕啟用，截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預定進度 100%，實際進度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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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提升失智照顧量能長照忘我園區完成率(本項指標自 112

年度起訂定) 

項目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衡量標準 -- -- 

提升失智照

顧量能長照

忘我園區中

程計畫預計

114 年底於 6

所榮家興建

失智床位計

502 床。111

年完成彰化

榮家失智專

區整建工程

(16.67%)，

另加計其餘

5 所榮家預

定工程執行

進 度 ( 截 至

112 年累計

執行數/總預

算*5/6*100% 

) 

提升失智照

顧量能長照

忘我園區中

程計畫預計

114 年底於 6

所榮家興建

失智床位計

502 床。111

年完成彰化

榮家失智專

區整建工程

(16.67%)，

另加計其餘

5 所榮家預

定工程執行

進 度 ( 截 至

113 年累計

執行數/總預

算*5/6*100% 

) 

原訂目標值 -- -- 31.79% 28.5% 

實際值 -- -- 26.18% 51.54% 

達成度 -- -- 82.35% 180.84% 

審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提升失智照顧量能長照忘我園區中程計畫預計 114 年底

於 6 所榮家興建失智床位計 502 床。111 年完成彰化榮

家失智專區整建工程(16.67%)，另加計其餘 5 所榮家預

定工程執行進度(截至 113 年累計執行數/總預算

*5/6*100%)之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指標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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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榮家(16.67%)+其餘 5 所榮家〔(7.04915 億元

/16.8484 億元)*5/6*100%〕｝/28.5%=180.84%。 

       (2)達成效益： 

          進度超前原訂定目標 23.04%。本案目前 5 所榮家統包

工程皆已開工執行，主管機關核定開工日期分別為八

德榮家 113 年 7 月 19 日、板橋榮家 113 年 10 月 22

日、馬蘭榮家 113 年 3 月 20 日、高雄榮家 113 年 6

月 19 日、雲林榮家 112 年 10 月 11 日，目前各案刻

正依約執行中。 

  (三)擴大產學產訓合作，促進長期穩定就業 

      關鍵績效指標： 

      1.精進訓練後就業成效，提升職訓效益(本項指標自 107

年度起訂定) 

項目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衡量標準 

本會職訓中

心自辦養成

訓練結訓學

員輔導就業

人數比率。

其計算公式

為：職訓中

心自辦養成

訓練就業率=

〔職訓中心

自辦養成訓

練結訓學員

就 業 人 數

/(職訓中心

自辦養成訓

練結訓學員

人 數 - 因 就

學、服兵役

等未工作亦

未找工作之

本會職訓中

心自辦養成

訓練結訓學

員輔導就業

人數比率。

其計算公式

為：職訓中

心自辦養成

訓練就業率=

〔職訓中心

自辦養成訓

練結訓學員

就 業 人 數

/(職訓中心

自辦養成訓

練結訓學員

人 數 - 因 就

學、服兵役

等未工作亦

未找工作之

本會職訓中

心自辦養成

訓練結訓學

員輔導就業

人數比率。

其計算公式

為：職訓中

心自辦養成

訓練就業率=

〔職訓中心

自辦養成訓

練結訓學員

就 業 人 數

/(職訓中心

自辦養成訓

練結訓學員

人 數 - 因 就

學、服兵役

等未工作亦

未找工作之

本會職訓中

心自辦養成

訓練結訓學

員輔導就業

人數比率。

其計算公式

為：職訓中

心自辦養成

訓練就業率=

〔職訓中心

自辦養成訓

練結訓學員

就 業 人 數

/(職訓中心

自辦養成訓

練結訓學員

人 數 - 因 就

學、服兵役

等未工作亦

未找工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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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勞動力人

口 人 數 ) 〕

*100% 

非勞動力人

口 人 數 ) 〕

*100% 

非勞動力人

口 人 數 ) 〕

*100% 

非勞動力人

口 人 數 ) 〕

*100% 

原訂目標值 77.5% 80% 83% 85.27% 

實際值 82.6% 85.4% 87.82% 87.3% 

達成度 106.6% 106.8% 105.81% 102.38% 

審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本會職訓中心自辦養成訓練結訓學員輔導就業人數比

率。其計算公式為：職訓中心自辦養成訓練就業率=

〔職訓中心自辦養成訓練結訓學員就業人數/(職訓中心

自辦養成訓練結訓學員人數-因就學、服兵役等未工作

亦未找工作之非勞動力人口人數)〕*100%之績效衡量暨

達成情形分析： 

       (1)指標達成情形： 

          職訓中心自辦養成訓練就業率目標值為 85.27%，實際

值為 87.3%，達成度 102.38%。 

       (2)達成效益： 

          A.訓後就業追蹤採行 2 階段就業輔導 180 日，說明如

下： 

           (A)職訓中心自結訓日起 90 日內實施就業輔導與關

懷。 

           (B)針對結訓 90 內未就業者，由榮服處就業站接續

就業輔導與關懷 90 日。 

B.113 年結訓學員就業追蹤情形： 

           (A)113 年上半年結訓 24 班 531 人，截至 113 年 12

月底止，提前就業 10 人，因就學、服兵役等因

素無法就業 45 人，已就業 423 人，學員訓後就

業率〔(已就業+提前就業)/(結訓+提前就業-因

故 無 法 就 業 ) 〕 *100%= 〔 (423+10)/(531+10-

45)〕*10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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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13 年下半年結訓 24 班 422 人，因尚在就業輔導

期(6 個月)，持續追蹤累進中。 

      2.各縣市榮服處及職訓中心輔導就業成效(本項指標自 108

年度起訂定) 
項目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衡量標準 

本會個管系

統登錄有就

業需求者經

輔導就業比

例。其計算

公式為：各

縣市榮服處

及職訓中心

輔導就業人

數/個管系統

登錄有就業

需 求 人 數

*100% 

本會個管系

統登錄有就

業需求者經

輔導就業比

例。其計算

公式為：各

縣市榮服處

及職訓中心

輔導就業人

數/個管系統

登錄有就業

需 求 人 數

*100% 

本會個管系

統登錄有就

業需求者經

輔導就業比

例。其計算

公式為：各

縣市榮服處

及職訓中心

輔導就業人

數/個管系統

登錄有就業

需 求 人 數

*100% 

本會個管系

統登錄有就

業需求者經

輔導就業比

例。其計算

公式為：各

縣市榮服處

及職訓中心

輔導就業人

數/個管系統

登錄有就業

需 求 人 數

*100% 

原訂目標值 55% 55.3% 59% 63.38% 

實際值 61.3% 60.2% 68.63% 73.2% 

達成度 111.5% 108.9% 116.32% 115.49% 

審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本會個管系統登錄有就業需求者經輔導就業比例。其計

算公式為：各縣市榮服處及職訓中心輔導就業人數/個

管系統登錄有就業需求人數*100%之績效衡量暨達成情

形分析： 

       (1)指標達成情形： 

          輔導就業比率目標值為 63.38%，實際值為 73.2%，達

成度 115.49%。 

       (2)達成效益： 

          A.開案人數：113 年職訓中心及各縣市榮服處協助有

就業需求退除役官兵，開案個管 15,26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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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推介就業人數：上述開案個管人員，經職訓中心及

各縣市榮服處推介成功就業計 11,171 人次。 

          C.輔導就業比例： 就業人數/開案人數*100%=73.2%。 

  (四)強化智慧醫療照護，建構敏捷韌性榮民健康照護體系 

      關鍵績效指標： 

      1.各級榮院導入智能照護之高齡及長照床位數(本項指標

自 111 年度起訂定) 

項目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衡量標準 -- 

各級榮院導

入智能照護

品項之高齡

及長照床位

數 

各級榮院導

入智能照護

品項之高齡

及長照床位

數 

各級榮院導

入智能照護

之高齡及長

照床位數 

原訂目標值 -- 3,000 床 3,100 床 3,100 床 

實際值 -- 3,079 床 3,093 床 3,137 床 

達成度 -- 102.6% 99.77% 101.19% 

審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各級榮院導入智能照護之高齡及長照床位數之績效衡量

暨達成情形分析： 

       (1)指標達成情形： 

          3,137 床/3,100 床*100%=101.19%。 

       (2)達成效益： 

          A.各級榮院附設住宿式長照機構(含護理之家)導入智

慧照護床墊 3,137 床，住民下床跌倒與褥瘡發生率

均下降。 

          B.持續督導各級榮院附設住宿式長照機構(含護理之

家)使用智慧照護床墊改善跌倒、褥瘡之成效，及

進行健康風險預測之成果，並評估成效後，擴大設

置床數。 

      2.各級榮院提供居家式、社區式、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及

輔具服務人數(本項指標自 111 年度起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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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衡量標準 -- 

各級榮院提

供居家式、

社區式、機

構住宿式長

照服務及輔

具服務人數 

各級榮院提

供居家式、

社區式、機

構住宿式長

照服務及輔

具服務人數 

各級榮院提

供居家式、

社區式、機

構住宿式長

照服務及輔

具服務人數 

原訂目標值 -- 40,000 人 45,400 人 51,408 人 

實際值 -- 47,804 人 55,011 人 56,824 人 

達成度 -- 119.5% 121.17% 110.54% 

審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各級榮院提供居家式、社區式、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及

輔具服務人數之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指標達成情形： 

          56,824 人/51,408 人*100%=110.54%。 

       (2)達成效益： 

          A.113 年 1 至 12 月各級榮院提供居家式、社區式、機

構住宿式長照服務及輔具服務人數，113 年 12 月止

服務 56,824 人。 

          B.賡續督導各級榮院配合長照 2.0 政策，布建長照資

源及提供全方位長照服務。 

  (五)優化遊憩環境，提升營運成效 

      關鍵績效指標： 

      1.定期檢視公司稅前投資報酬率：瞭解公司的獲利能力，

每 1 元的投入，其獲利比率(本項指標自 107 年度起訂

定，113 年度修正) 

項目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衡量標準 
稅後淨利/營

業收入*100% 

稅後淨利/營

業收入*100% 

稅後淨利/營

業收入*100% 

稅前淨利/資

本額*100% 

原訂目標值 7.66% 8% 13.91% 15% 

實際值 10.84% 8.8% 17.02% 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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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度 141.51% 110% 122.38% 164.2% 

審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稅前淨利/資本額*100%之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指標達成情形： 

          推估 113 年全年稅前盈餘 7,042,547(千元)/資本額

28,596,572(千元)*100%=24.63%。 

       (2)達成效益： 

          定期檢視各公司營運狀況，達成年度目標值 15%之

164.2%。 

      2.有機農業種植面積(本項指標自 111 年度起訂定) 

項目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衡量標準 -- 

農場有機農

業種植面積

(委營及自營

面積)111 年

度達到 450

公頃 

農場有機農

業種植委營

及自營面積

112 年度達

到 500 公頃 

農場有機農

業種植委營

及自營面積

113 年度達

到 550 公頃 

原訂目標值 -- 450 公頃 500 公頃 550 公頃 

實際值 -- 480 公頃 524 公頃 813 公頃 

達成度 -- 106.7% 104.8% 147.8% 

審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農場有機農業種植委營及自營面積 113 年度達到 550 公

頃之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指標達成情形： 

          實 際種植面積 813 公頃 /預 定目標 550 公頃

*100%=147.8%。 

       (2)達成效益： 

          持續推廣友善農業、依據「有機農業促進法」第 7 條

第 2 項暨「承租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地作有機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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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優惠辦法」予以土地租金及租期優惠，吸引委營

人辦理有機耕作。 

      3.三高山農場觀光滿意度(本項指標自 112 年度起訂定) 

項目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衡量標準 -- -- 

三高山農場

持續針對旅

宿餐飲服務

等面向調查

滿意度，以

追蹤瞭解農

場執行與缺

失改善情形 

三高山農場

持續針對旅

宿餐飲服務

等面向調查

滿意度，以

追蹤了解農

場執行與缺

失改善情形 

原訂目標值 -- -- 83 分 88.44 分 

實際值 -- -- 90.38 分 89.99 分 

達成度 -- -- 108.89% 101.75% 

審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三高山農場持續針對旅宿餐飲服務等面向調查滿意度，

以追蹤了解農場執行與缺失改善情形之績效衡量暨達成

情形分析：  

       (1)指標達成情形： 

          〔 三 高 山 農 場 顧 客 滿 意 度 平 均 分 數

(90.77+91.49+87.7)/3=89.99 分(實際達成目標值)〕

/88.44 分(原訂年度目標值)*100%=101.75%。 

       (2)達成效益： 

          A.重大固定資產計畫：農場部分賓館已顯老舊，辦理

客房整新及環境優化，提升住宿品質。 

          B.引進民間企業資源：透過促參方式升級農場設施，

同時汲取民間創意與經營管理職能，有效提升與優

化農場觀光遊憩服務品質。 

          C.推出優惠方案：針對特定對象推出軍警消、榮耀黃

埔、夏季住宿特惠等優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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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與民間企業攜手行銷：與臺北金融公司攜手合作，

於臺北 101 大樓 89 樓景觀臺推動為期 1 年之雲端

四季特展。 

          E.提高導覽解說質量：培訓熱情與專業兼具的解說

員，使其清晰傳達農場的歷史、生態和文化特色，

豐富遊程。 

  (六)退除給付便民資訊化，擴大數位服務工作成效 

      關鍵績效指標： 

      周密查驗比對作業，提升退除給與發放精確度(本項指標

自 107 年度起訂定) 

項目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衡量標準 

〔1-(年度止

付及沖退總

人數/年度領

俸總人數)〕

*100% 

〔1-(年度止

付及沖退總

人數/年度領

俸總人數)〕

*100% 

〔1-(年度止

付及沖退總

人數/年度領

俸總人數)〕

*100% 

〔1-(年度止

付及沖退總

人數/年度領

俸總人數)〕

*100% 

原訂目標值 97.5% 97.5% 97.8% 97.9% 

實際值 97.7% 97.7% 97.88% 97.95% 

達成度 100.2% 100.2% 100.08% 100.05% 

審核結果 ▲ ★ ★ ★ 

        衡量標準： 

        〔1-(年度止付及沖退總人數/年度領俸總人數)〕*100%

之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指標達成情形： 

        〔1-(實際產生止付及沖退總人數 4,151 人/年度發放總

人數 202,680 人)*100%(實際達成目標值)〕/97.9%(原

訂年度目標值)=100.05%。 

      2.達成效益： 

        113 年度退除役官兵退休給付(含核發官兵一次退除役、

大陸已退來臺軍官半俸、退休及贍養官兵薪給、退休及

贍養官兵主副食實物代金、軍職人員退伍金其他現金給

與補償金等退休退職給付、退休及贍養官兵眷屬各項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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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預算發放精確度達成率 97.95%，占年度達成率

100.05%。 
二、關鍵績效指標相關計畫活動之成本 

單位：千元 

關鍵策略 

目標 
計畫名稱 

112 年度 113 年度 與 KPI 關聯 

預算數 

預算執

行進度

(%) 

預算數 

預算執

行進度

(%) 
 

(一) 

整合資源

守護榮民

(眷)，維

繫袍澤情

誼 

志工服務

照顧榮民

作業 
146,305 95.41 146,646 96.18 

受服務之退

除役官兵及

眷屬滿意度 

(二) 

完善榮家

家庭化、

社會化、

智能化全

方位照護 

臺南及雲

林榮家家

區設施環

境總體營

造中程計

畫 

555,391 98.5 198,376 94.22 

雲林榮家及

臺南榮家家

區設施環境

總體營造完

成率 

提升失智

照顧量能

長照忘我

園區中程

計畫 

235,589 64.46 706,065 91.02 

提升失智照

顧量能長照

忘我園區完

成率 

(三) 

擴大產學

產 訓 合

作，促進

長期穩定

就業 

退除役官

兵職業訓

練 計 畫

(基金) 

200,944 90.06 181,175 93.88 

精進訓練後

就業成效，

提升職訓效

益 

退除役官

兵職業介

紹 計 畫

(基金) 

446,584 133.32 555,705 110.18 

各縣市榮服

處及職訓中

心輔導就業

成效 

(四) 

強化智慧

醫 療 照

高齡醫學

發展與照

護 

40,024 100 38,969 100 

各級榮院導

入智能照護

之高齡及長



19 
 

護，建構

敏捷韌性

榮民健康

照護體系 

照床位數 

對榮民及

特定醫療

體系之補

助、長期

照顧與身

心障礙醫

療復健服

務 

631,310 94.3 805,956 100 

各級榮院提

供居家式、

社區式、機

構住宿式長

照服務及輔

具服務人數 

(五) 

優化遊憩

環境，提

升營運成

效 

有機農業

優化服務

(基金) 

1,672 77.63 2,440 91.75 

有機農業種

植面積 

(六) 

退除給付

便民資訊

化，擴大

數位服務

工作成效 

退除役官

兵退休業

務 
6,144 99.08 6,144 99.57 

周密查驗比

對作業，提

升退除給與

發放精確度 

三、關鍵績效指標評核黃燈項目檢討 

  (一)精進訓練後就業成效，提升職訓效益 

      1.衡量標準：本會職訓中心自辦養成訓練結訓學員輔導就

業人數比率。其計算公式為：職訓中心自辦養成訓練就

業率=〔職訓中心自辦養成訓練結訓學員就業人數/(職

訓中心自辦養成訓練結訓學員人數-因就學、服兵役等

未工作亦未找工作之非勞動力人口人數)〕*100%。 

      2.目標值達成情形：實際達成目標值 87.3%，超越原訂年

度目標值 85.27%，惟未超越 112 年實際達成目標值

87.82%，依評估標準表，核予黃燈。 

      3.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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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3 年度達成值 87.3%，已超越目標值(85.27%)，但

未超越 112 年度達成值(87.82%)，故評黃燈。 

       (2)本會職訓中心服務對象為退除役官兵、眷屬及國軍屆

退官兵，其中自辦訓練日間養成班隊以屆退官兵占比

逾 70%為主。因參訓學員長期在營服役，結訓後退伍

離營歸鄉大部分先行選擇需暫時休息，以調適家庭生

活作息，適應社會職場環境轉換，故延緩重返就業職

場時程。 

      4.精進策略： 

       (1)落實就業需求導向，加強錄訓審查，排除無就業意願

者參訓。 

       (2)結訓前辦理就業需求調查，提供職業適性評量、職涯

諮詢，並邀請企業到班徵才協助媒合就業。 

       (3)訓後採行二階段就業輔導，由職訓中心輔導 90 日，

未就業者轉介各地區榮服處接續輔導 90 日，提供職

缺資訊及推介服務，加強就業輔導。 

       (4)連結本會促進穩定就業津貼及勞動部缺工獎勵、僱用

獎助等就業促進資源工具，提升退除役官兵就業意

願。 

       (5)開發企業職缺與職業訓練連結，辦理產訓合作班隊，

訓練成績合格者由廠商直接僱用，訓後就業率 100%，

達參訓即就業目標。 

  (二)三高山農場觀光滿意度 

      1.衡量標準：三高山農場持續針對旅宿餐飲服務等面向調

查滿意度，以追蹤了解農場執行與缺失改善情形。 

      2.目標值達成情形：實際達成目標值 89.99 分，超越原訂

年度目標值 88.44 分，惟未超越 112 年實際達成目標值

90.38 分，依評估標準表，核予黃燈。 

      3.原因分析：113 年農場觀光滿意度為 89.99 分，較年度

設定目標值 88.44 分，超過 1.55 分，惟較 112 年滿意

度 90.38 分，減少 0.39 分(黃燈)；經檢討為因農場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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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投入 4.5 億元改善旅宿設施與遊憩環境優化，期間

所產生之施工噪音、部分設施停用、通行動線調整等，

造成遊客不便或影響遊憩體驗所致。 

      4.精進策略： 

       (1)113 年已完成清境馬術秀場地、武陵二賓館及露營

區、福壽山客房整修及遊憩場域優化工作，依觀光署

調查，清境、武陵及福壽山農場被評選為國內最受歡

迎農場的第 1、4、5 名。 

       (2)農場已加強各項預警措施，場域內有工程施工時，將

事先告知旅客施工範圍以及可能帶來的影響，並提供

適當之安全旅遊動線，以策安全，提高滿意度。 

肆、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整合資源守護榮民(眷)，維繫袍澤情誼 

  (一)退除役官兵服務照顧成效： 

      1.落實訪視照顧，關懷弱勢族群：各榮服處運用服務體系

對外住榮民(眷)實施關懷訪視，計訪視服務榮民

(眷)121 萬餘人次，協助提供就業、就醫、就養、送

餐、家務及居家服務照顧等諮詢意見及解決問題。 

      2.以社區化照顧為導向，以各地區榮服處為平臺，結合地

區社福資源，有效建構服務網絡，要求各機構協調轄內

後備指揮部、海巡署所屬單位、各地郵局及國軍大型營

區等，針對各該駐地周邊獨居年長榮民，就近協助關懷

訪視、送餐或居家服務等工作，以消弭因轄區幅員遼

闊、住處偏遠、服務體系人力不足等因素，造成無法完

善照顧之罅隙。 

      3.建構溝通機制，解決榮民(眷)問題： 

       (1)為貫徹政府「傾聽民意，聞聲救苦」政策，113 年度

各榮服處舉辦「退除役官兵懇談會」19 場次，邀請榮

民(眷)1,366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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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各榮服處辦理「分區座談會」73 場次，邀請榮民

(眷)2,894 人參加，並將榮民關切事項刊載於本會全

球資訊網宣導，擴大執行成效。 

      4.照顧弱勢榮民及遺眷，主動辦理微型保險：113 年納保

計 6,157 人，理賠 11 人，共計理賠 282 萬元。 

  (二)榮欣志願服務與退伍軍人社團聯繫成效：主動密切聯繫退

伍軍人社團，宣導本會就醫、就養、各類補(救)助金之申

請方式、就業媒合活動及加強防騙、消費者保護等訊息。

另鼓勵社團成員加入榮欣志工，從事關懷弱勢退除役官兵

(遺眷)公益活動，期使社團成為照顧退除役官兵(遺眷)服

務體系一環。各榮服處招募榮欣志工 3,200 人，運用榮欣

志工認養單身獨居、雙老及家庭支持力不足之特(較)需照

顧榮民、遺眷，視服務照顧對象實際狀況，實施關懷訪視

63 萬餘人次、送餐及就醫、環境整理、愛心義剪、感動服

務及外展服務臺等 28 萬餘人次，使服務照顧工作更臻周

延；另 113 年度鼓勵社團參與退除役官兵(遺眷)服務關懷

等公益活動 1,965 場次，服務退除役官兵(遺眷)3 萬餘人

次。 

  (三)單身亡故榮民善後服務及遺產管理成效： 

      1.各服務、安養機構辦理單身榮民亡故殯葬 280 人，為緬

懷榮民袍澤為國家犧牲奉獻，辦理歷年亡故榮民春、秋

季、列管榮民墓園及紀念碑追悼祭祀 36 場次，以示對

亡故榮民之尊崇。 

      2.訂定年度遺產處理執行計畫，積極處理無人繼承或繼承

賸餘遺產移交國庫，完成遺款解繳 3 億 4,412 萬 2,707

元、不動產 90 筆、黃金 1,044 公克、美金 2,718 元、

人民幣 5萬 6,773 元、股票 218 萬 3,930 股。 

  (四)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服務成效： 

      1.113 年榮民榮眷基金會辦理重大災害救助 18 人次，發放

87 萬元，清寒榮民子女就學補助 1,734 人次 1,734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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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學以上獎學金 1,150 人次 1,483 萬元及菁英圓夢

計畫 8 人次 400 萬元。 

      2.拍攝公益形象微電影，113 年 8 月拍攝以女性榮民故事

之微電影「木蘭花開」，114 年持續拍攝中。另致力榮

民推廣介紹及文化保存工作，目前在全國各縣市 62 個

眷村組織中，已與 41 個單位有合作推廣關係，透過口

述歷史訪談、紀錄片拍攝等方式，使榮民與眷村成為臺

灣具體文化資產並保存這片土地與人民共同珍貴記憶。 

  (五)海外聯絡業務成效： 

      1.強化與美官方聯繫：本會與美國在臺協會，共同於美國

德州艾爾帕索布利斯堡國家公墓舉行我國「二戰赴美飛

訓殉職烈士紀念碑」揭碑典禮。此外，與美國退伍軍人

事務部退伍軍人福利署、退伍軍人醫療署、國家墓園管

理署，以及美國勞工部退伍軍人就業暨訓練服務部，洽

談本會服務照顧能量，針對退伍軍人服務照顧等事務持

續交流。 

      2.持續並深化友我團體交流：接待美國、澳洲、新加坡、

南非及遠朋國建班等退伍軍人相關訪團，並出席「美國

海外作戰退伍軍人協會」、「美國退伍軍人協會」、

「美國退伍軍團協會」年會，以及訪問英國、愛爾蘭退

伍軍人團體與日本退役自衛隊團體「隊友會」。 

      3.凝聚旅外榮僑(眷)向心：訪視日本及美國 21 所榮光

會，為榮僑提供電話諮詢與服務，並成功輔導停權達 13

年之紐約榮光會重整復會；邀集旅華府我國年輕留學生

與駐美國代表處處員眷，持舉巨幅中華民國「大國旗

隊」，參與華府「全國國殤日大遊行」，提升中華民國

之國際能見度。 

二、完善榮家家庭化、社會化、智能化全方位照護 

(一)為提升榮家辦理職場互助教保中心招生率，本會3所(高雄

、花蓮及馬蘭)榮家主要招收2歲以上未滿3歲幼幼班幼兒，

以及3至5歲適齡學童，113年度共招生160員，超前達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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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目標(85%)，達成度100%，達到「老幼共學、世代共榮」

之理念。 

(二)為完善榮家家庭化、社會化、智能化全方位照護，提升雲

林及臺南榮家家區設施環境總體營造完成率，雲林榮家中

程計畫已於106年底完成興建符合長照設施標準養護床位

400床；臺南榮家中程計畫已於112年完成安養150床、養護

400床、失智50床，雲林及臺南榮家皆已開幕啟用並開始收

住，達到年度目標，達成度100%。 

(三)為增加榮家失智照顧量能，提升失智照顧量能長照忘我園

區中程計畫預計114年底於6所榮家興建失智床位計502床，

已於111年完成彰化榮家失智專區整建工程(16.67%)，另5

所榮家工程執行進度截至113年底為34.87%，共計51.54%，

進度超前原訂定目標23.04%。 

三、擴大產學產訓合作，促進長期穩定就業 

  (一)退除役官兵就學輔導措施：鼓勵退除役官兵透過就學進修

，獲取專業學能，提升職場競爭力，辦理退除役官兵推甄

入學如下： 

      1.推薦就讀二專：計報名9人、錄取9人，錄取率100%。 

      2.推甄就讀二技：計報名53人、錄取53人，錄取率100%。 

      3.推甄就讀四技/大學：計報名88人、錄取88人，錄取率

100%。 

  (二)退除役官兵就學進修補助計畫： 

      1.補助參加大專校院進修：鼓勵退除役官兵依其職涯規劃

及個人就業需求參加大專校院推廣教育、進修學分班及

空大(專)學雜費，核發參加大專校院進修補助1,117人

次，協助獲取就業相關知能。 

      2.補助參加就業考試進修：輔導退除役官兵參加國家考試

及公營事業人員進用考試，以順利就業，核發「參加就

業考試進修補助」622人次，協助獲取公職或公營事業

機構任用資格。 

      3.辦理就學補助獎勵及生活津貼：鼓勵退除役官兵選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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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以上科系，提高職場競爭力，促使適才適所就業，核

發就學補助獎勵4,814人次，以提升人力素質。 

      4.產學合作：為兼顧退除役官兵就學與就業，113年於六

都與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正修科技

大學等六校，及穎崴科技、上銀科技、車王電子、中興

電工、遠東香格里拉飯店等公司辦理產學合作，培育產

業人才，合計通過入學審核124人。 

  (三)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計畫： 

      1.職訓中心自辦訓練：職訓中心參酌國家產業發展政策、

企業用人需求、退除役官兵就業需求等面向，規劃辦理

各職類訓練班隊，運用自有場域設施辦理自辦訓練74班

，實訓1,635人次。 

      2.職訓中心委外訓練：職訓中心因應不同縣市退除役官兵

職業訓練需求，運用政府採購法委託專業訓練機構辦理

職技訓練34個班次，實訓940人次。 

      3.職業訓練補助：為提供多元課程選擇，鼓勵退除役官兵

在地參訓、在地就業，可依個人職涯規劃選擇參加本會

公告補助訓練班次，訓後6個月內就業在職中有投保職

業保險者給予訓練費用補助，計補助3,433人次。 

      4.創業貸款利息補貼：依「國軍退除役官兵創業輔導及創

業貸款利息補貼辦法」，提供創業貸款利息補貼51人。 

      5.轉業職前講習： 

       (1)就業媒合活動：邀請就業服務相關專業人士擔任講座

，及邀請企業廠商辦理現場就業媒合258場，12,643

人次參加。 

       (2)創業諮詢輔導服務計畫：針對有創業需求者，安排專

業顧問，提供創業諮詢輔導，包括知能課程、風險評

估、計畫書擬定等協助事項，諮詢輔導計800人次。 

       (3)職業適性評量與職涯諮詢服務：為協助退除役官兵瞭

解個人優勢特質，辦理職業適性評量及職涯發展規劃

諮詢，以為生涯規劃與就業選擇之參考，合計辦理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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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適性評量5,410人次，職涯諮詢服務2,400人次，辦

理屆退官兵職涯探索營15場450人。 

  (四)退除役官兵職業介紹計畫： 

      1.推展退除役官兵就業服務： 

       (1)推介退除役官兵及其眷屬至民營企業就業計11,171人

次。 

       (2)為增加退除役官兵就業機會，計拜會地區企業廠商

2,316家，並協洽簽署「促進退除役官兵就業合作備

忘錄」102家，開拓就業管道。 

       (3)辦理企業協助退除役官兵就業績優獎勵計45家。 

       (4)於榮民節大會辦理「協助退除役官兵就業成效優良企

業表揚」活動，計12家企業團體及學校獲頒獎座。 

      2.就學就業職訓服務工作說明會：為加強與退除役官兵之

聯繫輔導，瞭解學習狀況及就業後之工作情形，辦理「

就學、就業及職訓服務工作說明會」21場次，1,207人

次參與。 

      3.就業服務工作人員講習訓練： 

       (1)為充實就業服務人員實務及增進退除役官兵就業能力

，召集職訓中心及各榮服處副首長、就業站站長及相

關承辦同仁等56人參加。 

       (2)辦理就業實務法規訓練:針對本會服照處、就業處相

關業務同仁、各榮服處就業站(含職訓中心)編制內人

員及所屬機構有意從事就學就業職訓工作之編制內人

員，辦理2梯次訓練，共94人參訓。 

      4.促進退除役官兵穩定就業津貼：為協助無職場經驗官兵

，培養技能專長，重返勞動市場，依據「促進退除役官

兵穩定就業津貼發給辦法」發給就業津貼，113年新增

核發津貼6,033人。 

四、強化智慧醫療照護，建構敏捷韌性榮民健康照護體系 

    各級榮院推動全方位長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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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13 年 1 至 12 月提供長照及輔具服務共 56,824 人，各類

成果如下： 

      1.居家式長照服務：累計 9,291 人，服務 159,353 人次。

2.社區式長照服務： 

       (1)19 家日照中心已營運，累計收案 630 人。 

       (2)參與「社區整體照顧服務計畫(ABC 單位)」，共布建

12A-52B-8C 個單位。 

       (3)推廣預防衰弱及延緩失能服務、失智症健康促進活

動、電話問安諮詢、資源轉介、關懷訪視及教育宣導

等服務，共設置 670 處社區服務據點(含 114 處預防

延緩失能服務據點、177 處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3.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提供 3,137 床。 

      4.辦理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協助 4,384 人轉介照管中

心。 

  (二)發展失智症整合照護：4 所榮總、桃園分院、玉里分院及

灣橋分院設置失智共同照護中心、累計服務 24,604 人

次，及辦理社區失智識能公共教育 18 場次；各級榮院設

置 177 處失智社區服務據點，服務 148,556 人次。提供失

智症整合門診服務 40,540 人次、非藥物治療整合服務

50,003 人次及住院病人失智症共同照護服務 2,835 人次。 

  (三)建構安寧療護網絡：提供安寧特別門診服務 8,639 人次、

安寧住院 3,537 人次、安寧共同照護 20,181 人次、安寧

居家照護 14,919 人次、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3,584 次、緩

和居家醫療遠距諮詢服務 13,617 人次，簽署預立醫療決

定書計 3,243 人。 

  (四)辦理輔具服務：臺北榮總、臺中榮總、高雄榮總、臺北榮

總桃園分院、蘇澳分院及員山分院、臺中榮總嘉義分院、

灣橋分院及埔里分院、高雄榮總臺南分院等 10 所榮院連

結地方資源建置輔具中心；補助榮民裝配輔具 11,808 人

次、眼鏡 12,800 人、助聽器 1,609 人(3,019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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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各級榮院附設住宿式長照機構(含護理之家)導入智慧照護

床墊 3,137 床，住民下床跌倒與褥瘡發生率均下降。 

五、優化遊憩環境，提升營運成效 

  (一)113 年 4 月、9 月及 12 月共計辦理 3 次投資事業工作會

報，監督投資事業業務執行情形，管控公司營運狀況，傳

達各項政策，並藉由專題報告及經驗分享，增進各投資事

業首長之專業知能與經驗傳承。 

  (二)辦理會薦中高階主管暨會派董監事講習班：參照金管會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進修推行要點」規定，委請專業機構

於 113 年 6 月 25 日至 6 月 28 日舉辦完竣，共計 144 人次

參加。 

  (三)農場配合驗證機構辦理有機農產品定期驗證，推動有機農

產品驗證制度，確保農產品健康與安全。 

  (四)辦理有機委營農場計有臺東、彰化及武陵農場共 3 場；自

營有機農產品有清境農場(奇異果及茶菁)有機農產品 2

項。 

  (五)有機農業種植面積過去年度實際值為：107 年約 350 公

頃，108 年約 370 公頃，109 年約 400 公頃，110 年約 420

公頃，111 年約 480 公頃，112 年約 524 公頃，每年平均

有機農業種植面積增加約 30 公頃。113 年度實際達成目標

值為 813 公頃，達成度已達 147.8%。113 年因增加彰化農

場委營有機農產品(麻竹)品項，故 113 年有機農業種植面

積增加約 289 公頃。 

  (六)依據 113 年度觀光署統計資料，清境農場為國內最受歡迎

農場第 1 名、武陵第 4名、福壽山第 5名。 

  (七)福壽山農場獲 113 年度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獎入選獎、政

府服務獎。 

  (八)武陵農場獲 113 年財政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招商卓越獎。 

六、退除給付便民資訊化，擴大數位服務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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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辦理退除役官兵定期退休俸金給付，113 年計發放 226 萬

1 千餘人次，金額 635 億 865 萬 1 千餘元，有效照顧退除

役官兵與眷屬退後生活。 

  (二)配合國防部辦理發放新退官兵退除給與，113 年計發給 1

萬 4 千餘人，金額 84 億 6,585 萬餘元，對於維持穩定軍

中士氣及國軍人才招募助益甚大。 

  (三)辦理退休俸金及退除給與溢領收繳，有效節省政府公帑、

強化施政效能： 

      1.退休俸：退休俸溢發者共 1,849 人，溢發金額共計 1 億

607 萬 5 千餘元，已返還 1,689 人，返還收繳金額達

7,273 萬餘元，溢發收繳人數比率達 91%。 

      2.退伍金：退伍金溢發者共 187 人，溢發金額共計 1 億

181 萬 4 千餘元，已返還 184 人，返還收繳金額達

9,408 萬餘元，溢發收繳人數比率達 98%。 

  (四)112 年年終慰問金依規定於春節前 10 日(113 年 1 月 31 日)

發放完成，人數計 8 萬 5,050 人，金額 23 億 2,304 萬 1

千餘元，改善弱勢退除役官兵與眷屬生活品質。 

  (五)辦理優存利息差額補貼作業：依服役條例規定，每年與臺

灣銀行結算乙次，歸墊優惠存款利息補貼金額，並於次年

度 6 月撥付，補貼 112 年退除役官兵優惠存款利息差額計

138 億 753 萬 9 千餘元，照顧袍澤退後生活。 

  (六)辦理「退除給與專戶」、「優惠存款利息專戶」，113 年

計 229 人次申辦，保障退除役官兵及眷屬維持基本生活權

益。 

  (七)因應退撫新制實施，113 年度依法挹注退撫基金 133 億

8,686 萬 3 千元，全力維護軍職人員退撫基金穩定運作，

並已履行政府資訊公開透明要求，於單位預算編列並於本

會官網及平面媒體中刊載揭露。 

  (八)辦理水電優待差額補貼作業：按支領退休俸贍養金及生活

補助費人員或其眷屬住宅自用水電優待辦法規定，每月用

水在 20 度以下部分，按自來水事業機構奉准水價 5 折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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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每月用電在 250 度以下部分，按電力事業機構奉准電

價 5折計收，113 年補貼情形如下： 

      1.用水補貼：13 萬餘戶，度數 2,342 萬 2 千餘度，金額 1

億 3,039 萬 1千餘元。 

      2.用電補貼：14 萬 2 千餘戶，度數 3 億 7,803 萬 6 千餘

度，金額 3億 6,676 萬 3千餘元。 

  (九)辦理領有退休俸人員(中校含以下)子女就讀政府立案之公

私立大專以下小學以上學校肄業正式生，申請子女教育補

助，113 年度計補助 4 萬 3,695 人次，金額 4 億 4,727 萬

3 千餘元。 

  (十)推動 E 化便民線上服務系統：為讓袍澤免於工作或居住地

與榮服處舟車往返之勞，開發 E 化便民線上服務系統，提

供領俸人員子女教育補助線上申請，113 年度計服務

6,367 人次，並提供水電優待申辦、通訊地址變更等線上

服務，有效提升服務效能。 

  (十一)滯留國外暫停發俸之出境天數由 183 天修正為 2 年：為

使軍公教退休(伍)人員退撫(除)給與發放作業一致性，

113 年 2 月 23 日修正「國軍退除役官兵退除給與發放作

業規定」第 2 點規定，針對旅居國外人員(不含居住大

陸地區)，其暫停發給俸金之出境天數，由原 183 天放

寬為 2 年以上，與公教人員一致，以維護袍澤權益。 

  (十二)重度身障申領遺屬年金提供所得資料代函查：為減輕遺

眷舟車勞頓及時間耗費，113 年 2 月 23 日修正「國軍退

除役官兵退除給與發放作業規定」第 6 點規定，對於重

度以上身心障礙支領遺屬年金人員資格查驗作業，領受

人無須再提供年度所得申報資料，由本會委請財政部提

供，達簡政便民之效，經統計相關人員，計有 321 位遺

眷受惠。 

  (十三)定期辦理教育訓練、提升行政服務效能：為充實辦理退

除給付發放業務各級幹部、作業人員之工作職能，藉由

政策、法令說明與案例檢討，強化作業精實熟練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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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服務品質，完善給付作業，於 113 年 8 月 22 日於

本會 17 樓第 3 教室辦理「退除給付發放業務幹部及作

業人員訓練」，計有 50 餘位同仁參加研習。 

  (十四)新增國外視訊查驗：為提升旅居海外支領定期俸金人員

生存驗證多元便利性，並考量實務執行需求及可行性，

113 年 11 月 13 日修正「國軍退除役官兵退除給與發放

作業規定」第 4點、第 10 點及第 5 點附件 6，增訂視訊

查驗作業流程與逾期處理之相關規定。 

  (十五)支領定期俸金旅居國外人員視訊查驗辦理情形： 

        1.視訊查驗作業系統於 113 年 11 月 18 日上線，業由新

北市、桃園市榮服處完成第一階段試辦。 

        2.第一階段新北市於 113 年 12 月 26 日完成榮民于○貴

先生(旅居美國)視訊查驗，桃園市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完成榮民張○魁先生(旅居加拿大)視訊查驗，渠等

均表示視訊查驗政策措施「簡政便民」。 

        3.視訊查驗作業 113 年 12 月 23 日起由臺北市榮服處等

6 都，進行第二階段試辦，並已於 114 年 3 月 10 日起

在各榮服處正式施行，經統計約有 1,684 位榮民(眷)

受惠。 

伍、績效總評 

一、績效燈號表：「★」表示綠燈(績效良好)；「▲」表示(績

效合格)；「●」表示紅燈(績效欠佳)；「□」表示白燈(績

效不明) 

關鍵策略目標 項次 關鍵績效指標 審核 

1 
整合資源守護榮民(眷)，

維繫袍澤情誼 
(1) 

受服務之退除役官兵及

眷屬滿意度 
★ 

2 
完善榮家家庭化、社會

化、智能化全方位照護 (1) 
提升榮家辦理職場互助

教保中心招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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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雲林榮家及臺南榮家家

區設施環境總體營造完

成率 

★ 

(3) 
提升失智照顧量能長照

忘我園區完成率 
★ 

3 

擴大產學產訓合作，促進

長期穩定就業 
(1) 

精進訓練後就業成效，
提升職訓效益 

▲ 

(2) 
各縣市榮服處及職訓中
心輔導就業成效 

★ 

4 

強化智慧醫療照護，建構

敏捷韌性榮民健康照護體

系 

(1) 
各級榮院導入智能照護

之高齡及長照床位數 
★ 

(2) 

各級榮院提供居家式、

社區式、機構住宿式長

照服務及輔具服務人數 

★ 

5 

優化遊憩環境，提升營運

成效 
(1) 

定期檢視公司稅前投資

報酬率：瞭解公司的獲

利能力，每 1 元的投

入，其獲利比率 

★ 

(2) 有機農業種植面積 ★ 

(3) 三高山農場觀光滿意度 ▲ 

6 
退除給付便民資訊化，擴

大數位服務工作成效 
(1) 

周密查驗比對作業，提

升退除給與發放精確度 
★ 

二、績效燈號統計表 

構面 年度 110 111 112 113 

關鍵策略 

目標 

燈號 
項

數 

比率

(%) 

項

數 

比率

(%) 

項

數 

比率

(%) 

項

數 

比率

(%) 

小計 10 100 12 100 13 100 12 100 

綠燈 8 80 10 83.33 11 84.62 10 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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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燈 2 20 2 16.67 2 15.38 2 16.67 

紅燈 0 0 0 0 0 0 0 0 

白燈 0 0 0 0 0 0 0 0 

三、綜合評估分析 

  (一)本會 113 年施政績效評估分析： 

      1.經評核結果綠燈 10 項(績效良好)，黃燈 2 項(績效合

格)，比率為 83.33％：16.67％，無紅燈(績效欠佳)與

白燈(績效不明)項目。 

      2.黃燈項目已請業管處分析「113 年關鍵績效指標實際達

成目標值」未能達到「112 年實際達成目標值」原因及

提出精進策略，並於審查會議中檢討，俾能持續產出良

好績效。 

  (二)113 年度與 112 年度(綠燈 11 項、黃燈 2 項，比率 84.62

％：15.38％)關鍵績效指標整體比較，其中綠燈負成長

1.29％及黃燈正成長 1.29％，另無紅燈(績效欠佳)與白燈

(績效不明)項目。 

陸、整體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推動情形 

本會及所屬機構已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

處理作業原則」，將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融入日常作業與

決策運作，考量可能影響目標達成之風險，據以擇選合宜可

行之策略及設定機關(構)之目標，並透過辨識及評估風險，

採取內部控制或其他處理機制，以合理確保達成施政目標。

至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情形，包括「有效」類型 53 個機關

(構)(即本會及所屬機構)。 


